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辦理未考上特考輔導學生之標準作業流程  






核算成績、學分數及鐘點費等。

















開始統計應屆畢業生特考落榜人數統計





第1次特考落榜生，校函慰問


鼓勵並列管。





警察特考放榜，各學生建制中隊統計錄取人數、落榜人數（含姓名、地址、電話）移教務評量組、註冊組輔導列管。





由教務處評量組，以學校名譽發函慰問，並提供特考有關訊息，鼓勵其發奮圖強。並側面了解落榜生當中是否有當年考試作弊入校學生，及如何作弊等等。





協調教師及重修生上課時段、教室，並不定時督課、辦理期中、期末考事宜，教師須填寫上課情形報告表。





第1次落榜生第2次校函慰問並列管





辦理流程





項  目  說  明





承辦單位





學生總隊統計錄取及落榜人數。


教務處輔導及列管。


人事室辦理錄取人數前三名建制中隊隊職官輔導得力獎勵案。





教務處評量組（每年十一月或十二月）。





該班期末考後三天內老師繳交學期成績單含考卷，有關執行情形教務處評量組專案簽核結案（含鐘點費自動轉帳）。





教務處評量組（每年十二月或一月）。





教務處研考組、會計室、總務處出納組（每年十二月及六月，該特別重修班結束後二週辦理完竣）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